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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三
合
縣
志
略
卷
二
十
六

庶
政
略

商
務

鹽

爲

民

食

之

必

需

品

又

爲

商

貨

中

之

大

宗

貨

物

黔

居

山

國

運

道

艱

難

自

有

明

以

來

地

近

於

川

楚

者

仰

給

於

川

淮

界

接

於

雲

桂

者

仰

給

於

滇

粤

然

仍

不

免

於

淡

食

之

虞

民

以

椒

幸

代

味

田

撫

軍

雯

蓋

嘗

論

之

淸

初

川

鹽

市

黔

每

觔

三

分

或

三

分

四

厘

以

至

四

分

而

滇

鹽

之

銷

普

安

者

每

担

則

定

價

爲

四

兩

三

錢

民

多

無

力

購

食

慕

天

顏

王

繼

文

兩

巡

撫

疏

之

詳

矣

惟

獨

於

粤

鹽

之

銷

黔

則

無

有

議

及

之

者

僅

於

黎

平

府

志

雜

稅

說

中

瞥

見

一

班

是

三

合

以

下

爲

淮

粤

鹽

之

並

銷

三

脚

以

上

爲

川

粤

鹽

之

合

售

得

有

證

明

矣

自

來

三

合

無

論

川

鹽

粤

鹽

聽

民

購

食

不

加

限

制

詎

民

二

六

四

川

鹽

務

緝

私

第

三

分

局

︵

設

獨

山

︶

派

司

事

來

合

封

禁

粤

鹽

橫

加

干

涉

欲

以

三

合

爲

川

鹽

獨

銷

市

場

邦

人

鑒

於

十

九

年

川

鹽

加

價

之

爭

執

於

是

羣

情

激

忿

促

商

會

力

與

之

爭

結

果

部

覆

照

舊

辦

理

然

三

合

自

有

商

會

以

來

僅

此

一

事

稱

快

人

意

旦

所

關

民

食

極

鉅

故

特

志

之

商
務

民

國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四

日

大

總

部

頒

布

商

會

法

四

十

六

條

五

年

二

月

頒

施

行

細

則

十

九

條

三

合

縣

治

甫

經

完

備

商

務

亦

日

有

起

色

兩

粤

川

湘

商

賈

雲

集

至

六

年

始

成

立

商

會

初

名

會

長

嗣

改

爲

主

席

計

有

潘

明

洛

︵

廣

東

人

︶

胡

宗

岱

︵

邑

人

︶

勝

虞

佐

虞

銘

兄

弟

︵

邑

人

︶

劉

其

格

︵

粤

人

胡

長

萱

︵

都

江

人

︶

潘

明

洛

︵

復

任

︶

劉

其

格

︵

復

任

︶

李

子

堅

︵

南

海

人

︶

石

懷

珍

邑

人

附
商
會
爭
粤
鹽
銷
場
原
案
碑
文
嘗

聞

國

家

行

政

首

重

利

民

民

食

所

需

尤

爲

重

視

所

謂

民

食

米

粮

而

外

當

推

食

鹽

故

累

代

設

使

專

司

體

察

各

地

情

形

而

定

運

銷

區

域

本

縣

鹽

市

向

爲

粤

川

合

銷

區

域

人

民

之

食

粤

鹽

早

已

成

爲

習

慣

且

價

値

低

廉

負

担

較

輕

自

淸

季

迄

今

雖

累

有

改

劃

銷

區

之

議

終

以

不

利

於

民

而

爲

止

丙

子

季

秋

四

川

鹽

務

緝

私

第

三

分

局

到

合

之

次

日

遽

將

各

商

店

早

日

運

到

曾

經

納

稅

之

粤

鹽

完

全

封

禁

企

圖

充

公

一

朝

貿

易

枯

竭

淡

食

恐

慌

不

得

已

羣

起

呼

𥸤

幸

賴

地

方

賢

明

長

官

電

陳

疾

苦

並

由

本

會

及

公

民

代

表

等

一

再

分

呈

邀

懇

政

府

及

鹽

運

使

署

軫

念

民

生

俯

順

輿

情

仍

將

三

合

劃

爲

川

粤

合

銷

區

域

商

人

民

衆

受

賜

無

窮

爰

將

呈

報

上

峯

原

電

及

鹽

務

總

局

批

示

泐

諸

貞

珉

用

垂

久

遠

而

誌

不

忘

云

貴

陽

電

政

管

理

局

抄

呈

省

政

府

主

席

顧

綏

靖

副

主

任

薛

財

政

廳

長

王

鹽

務

總

局

長

劉

鈞

鑒

竊

本

縣

食

鹽

向

由

本

會

各

商

店

自

由

販

運

粤

鹽

銷

售

以

濟

民

食

自

遜

淸

至

今

已

多

歷

年

所

近

因

銷

售

不

快

尙

有

存

積

然

道

經

丙

妹

榕

江

等

處

時

業

經

納

稅

取

獲

稅

票

爲

據

且

早

在

本

縣

未

劃

川

鹽

區

之

前

運

到

不

料

最

近

彭

分

局

長

士

義

到

合

查

緝

認

作

私

鹽

一

律

查

封

禁

止

售

賣

本

縣

雖

經

劃

作

川

鹽

區

然

未

經

明

令

禁

售

粤

鹽

而

所

存

之

鹽

又

非

繞

越

偸

漏

自

不

得

認

爲

私

鹽

現

急

待

出

脫

歸

還

鹽

債

特

電

陳

明

懇

卽

電

令

制

止

　

鎖

封

禁

以

維

商

艱

而

濟

民

食

無

任

待

命

三

合

縣

商

會

全

體

商

民

叩

四

川

鹽

務

黔

岸

督

鎖

緝

私

局

督

字

第

三

十

二

號

批

示

三

合

縣

商

會

呈

件

均

悉

查

封

該

縣

粤

鹽

係

本

局

令

飭

該

分

局

長

遵

辦

嗣

據

該

縣

政

府

曁

該

商

會

電

請

發

還

當

經

電

復

並

電

請

四

川

鹽

運

使

公

署

核

示

各

在

案

昨

奉

虞

電

以

該

縣

現

奉

部

令

劃

爲

川

粤

合

銷

區

所

封

鹽

粤

應

發

還

等

因

卽

經

虞

電

令

飭

該

分

局

長

發

還

矣

仰

卽

知

照

此

批

中

華

民

國

二

十

六

年

二

月

九

日

局

長

劉

建

德

中

華

民

國

二

十

六

年

歲

次

丁

丑

季

春

三

合

縣

商

會

全

體

民

衆

立

附
黔
南
識
略
民

食

粤

鹽

自

乾

隆

五

年

題

準

古

州

爲

總

埠

兩

妹

永

從

三

脚

𡉫

爲

子

埠

每

年

額

引

五

千

九

百

二

十

六

道

計

引

六

封

二

分

零

乾

隆

二

十

八

年

經

廣

東

使

議

粤

省

子

店

之

例

準

古

州

埠

引

領

餘

引

二

封

令

子

店

在

郡

城

折

領

運

銷

仍

歸

廳

管
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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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附
粤
鹽
銷
黔
始
末
據

黎

平

府

志

第

三

十

一

卷

雜

稅

源

流

黎

平

府

向

無

額

銷

引

鹽

聽

民

赴

洪

江

挑

販

淮

鹽

至

黎

售

賣

嗣

因

費

重

價

昂

於

乾

隆

二

十

六

年

粤

民

陳

聖

功

挽

埠

商

張

淸

渠

代

領

餘

引

二

百

封

在

於

黎

平

郡

城

開

店

二

十

八

年

經

粤

省

運

憲

議

照

粤

省

子

店

之

例

准

古

州

加

餘

引

二

子

店

封

令

拆

領

運

銷

仍

歸

古

州

廳

管

理

至

今

遵

辦

雍

正

六

年

闢

古

州

十

年

粤

西

委

效

力

吏

目

劉

士

龍

押

運

生

息

餘

鹽

五

百

包

赴

古

州

試

銷

是

年

九

月

奉

撥

粤

西

帑

鹽

一

封

委

運

同

兪

文

耀

領

運

古

州

試

銷

知

府

滕

文

炯

議

詳

古

州

鹽

務

卽

歸

古

州

承

辦

十

一

年

俞

文

耀

始

詳

請

於

丙

妹

來

牛

三

脚

𡉫

三

處

各

設

一

埠

乾

隆

五

年

題

准

以

古

州

爲

總

埠

丙

妹

永

從

三

脚

𡉫

爲

子

埠

招

商

張

淸

渠

辦

運

淸

渠

故

後

其

子

更

名

俞

在

郊

接

充

一

切

均

歸

古

州

廳

辦

理

每

年

額

引

三

千

八

百

道

計

四

封

每

封

配

鹽

一

千

四

百

八

十

八

包

零

五

十

觔

每

包

重

一

百

五

十

觔

乾

隆

十

六

年

增

餘

引

二

封

二

分

零

二

十

三

年

將

餘

引

二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六

道

改

改

作

正

引

新

舊

共

引

五

千

九

百

二

十

六

道

零

計

引

六

封

二

分

零

︵

稅

課

商

人

交

納

舊

府

志

︶

附
宣
統
三
年
貴
州
財
政
說
明
書
鹽

課

亦

名

曰

稅

自

鹽

務

改

歸

川

省

包

徵

後

惟

興

義

一

府

尙

按

年

征

收

常

年

收

解

均

無

額

定

之

數

翯

按

該

書

未

及

丙

妹

之

鹽

稅
附
民
國
四
年
貴
州
財
政
說
明
書
釐

金

沿

革

釐

金

創

始

於

淸

咸

豐

十

年

當

時

抽

收

以

食

鹽

爲

大

宗

故

僅

就

川

鹽

入

黔

之

仁

綦

涪

永

四

岸

設

仁

懷

松
坎
龔
灘
︵
現
改
設
小
井
︶
瓢
兒
井
︵
現
改
設
畢
節
︶
四
局
就
粤
鹽
入
黔
之
黎
平
設
托
口

︵
現
改
設
丙
妹
︶
流
塘
二
局
湖
南
爲
黔
省
門
戶
出
入
所
經
就
湖
南
晃
屬
設
龍
溪
口
一
局
同

時

設

七

局

嗣

以

過

多

偸

漏

繞

越

稽

查

不

易

乃

擇

各

州

縣

要

路

次

第

添

設

局

卡

四

十

餘

︵

羽

高

按

三

脚

厘

局

或

於

此

時

成

立

︶

餘

食

鹽

定

率

抽

收

外

零

星

百

貨

估

價

抽

收

自

爲

風

氣

同

治

初

始

定

厘

金

章

程

蓋

初

則

注

重

食

鹽

百

貨

已

在

所

輕

迨

食

鹽

改

由

川

省

包

辦

徵

收

而

本

產

土

藥

大

旺

百

貨

仍

非

所

重

勢

使

然

也

附
貴
州
反
對
川
鹽
加
價
代
電
南

京

中

央

黨

部

國

民

政

府

主

席

蔣

各

部

院

長

鹽

務

署

鈞

鑒

各

省

政

府

各

級

黨

部

各

機

關

各

法

團

各

報

館

均

鑒

黔

省

食

鹽

原

仰

給

於

川

滇

粤

淮

各

地

至

淸

季

丁

寶

楨

督

川

始

奏

訂

爲

官

督

商

銷

於

黔

設

仁

纂

涪

永

四

岸

指

定

貴

州

全

境

爲

川

鹽

銷

塲

凡

滇

粤

淮

不

准

入

境

川

年

協

黔

銄

八

十

萬

兩

蓋

黔

省

銷

鹽

總

額

年

約

値

價

七

八

百

萬

元

後

至

一

千

數

百

萬

元

黔

代

川

負

專

銷

之

責

川

則

協

款

以

濟

黔

用

強

迫

中

實

寓

有

調

劑

之

意

歷

考

黔

省

山

脈

並

非

絕

不

產

鹽

之

區

而

川

黔

出

入

相

較

每

年

爲

數

十

萬

與

千

數

百

萬

之

比

食

鹽

費

用

爲

黔

省

一

大

漏

扈

黔

省

之

日

就

貧

瘠

其

主

因

實

緣

於

此

滿

淸

末

葉

我

黔

人

偶

獲

鹽

鑛

卽

被

官

府

查

禁

民

國

以

還

滇

粤

鹽

商

每
欲
就
近
侵
銷
時
以
低
價
出
售
我
黔
人
限
於
成
案
一
再
隱
忍
捨
賤
用
貴
而
不
另
覓
生
路
者

以

我

國

民

政

府

統

一

成

功

必

有

統

籌

辦

法

决

不

容

省

自

爲

政

無

防

忍

痛

須

臾

聽

候

中

央

處

理

也

乃

川

省

政

府

借

口

軍

用

不

敷

川

協

黔

款

分

厘

不

付

十

數

年

來

官

商

串

通

一

氣

一

再

增

加

邊

岸

鹽

價

剝

削

我

黔

省

人

民

民

國

初

以

至

民

十

五

年

由

每

包

三

兩

上

下

之

鹽

價

逐
漸
提
高
至
五
六
兩
查
黔
地
磽
瘠
生
產
不
豐
卽
鹽
價
低
賤
之
時
亦
有
四
分
之
一
人
口
無
力

食

鹽

非

遇

婚

喪

節

慶

不

入

鹽

市

其

生

活

困

窘

業

已

不

堪

其

苦

川

黔

境

地

相

連

有

如

兄

弟

不

惟

不

加

體

恤

反

乘

我

中

央

政

府

無

暇

整

理

鹽

務

之

際

任

意

加

價

對

待

憐

省

有

如

帝

國

主

義

之

對

待

我

國

總

理

國

人

一

律

平

等

之

謂

何

川

鹽

豈

爲

川

人

所

私

有

黔

人

甯

非

中

華

民

國

耶

不

特

此

也

民

十

五

以

後

川

省

軍

閥

賴

心

輝

在

江

津

合

江

設

食

鹽

平

價

處

每

儎

加

收

手

續

費

三

百

二

元

兩

縣

奸

商

藉

此

成

立

鹽

業

公

所

每

儎

加

收

經

費

八

十

元

於

是

每

包

五

六

兩

之

鹽

價

又

驟

高

至

八

九

兩

運

至

貴

州

腹

地

每

鹽

一

斤

値

洋

二

三

角

彼

時

民

氣

激

昂

我

黔

人

曾

電

話

賴

氏

嚴

重

抗

議

並

擬

宣

布

其

破

壞

鹽

法

剝

削

黔

人

之

罪

嗣

以

本

省

政

府

出

而

調

解

聽

由

政

府

與

賴

交

涉

未

幾

黔

東

西

兩

路

發

生

戰

事

遂

致

荏

苒

牽

延

迄

今

尙

未

取

消

川

省

官

商

見

賴

氏

之

策

行

黔

人

之

易

與

也

近

復

勾

結

一

氣

另

翻

花

樣

凡

鹽

一

儎

同

時

加

費

二

千

六

百

元

合

之

每

包

加

費

四

元

有

餘

據

其

布

告

名

目

一

由

運

使

署

每

儎

加

收

一

千

四

百

元

名

曰

整

理

費

二

又

以

積

鹽

過

多

運

署

令

各

井

灶

　

每

月

少

出

鹽

五

千

儎



 

三
合
縣
志
略
卷
二
十
六

商

務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新

加

價

六

百

元

作

貼

補

井

灶

工

食

之

需

名

曰

津

貼

費

三

以

貼

補

渝

商

歷

年

因

公

累

負

之

債

務

爲

詞

每

儎

又

加

價

三

百

元

名

曰

債

務

金

四

以

貼

補

此

後

川

商

鹽

船

之

失

事

者

每

儎

又

加

價

二

百

元

卽

終

年

不

失

事

而

所

加

之

數

亦

由

川

商

均

分

名

曰

保

險

費

五

以

供

奸

商

嫖

賭

應

酬

揮

霍

之

用

者

每

儎

又

加

價

一

百

元

名

曰

消

磨

費

至

於

銀

價

舊

一

兩

卽

合

一

元

現

在

一

兩

照

一

元

四

角

餘

升

合

十

色

五

光

盡

操

縱

之

能

事

應

有

盡

有

極

榨

取

之

方

術

名

目

旣

多

鹽

價

日

貴

加

價

雖

在

川

省

而

受

禍

實

我

食

鹽

之

黔

人

就

此

數

種

名

目

而

察

其

加

價

之

命

意

無

非

將

川

商

以

前

無

着

落

之

債

務

曁

以

後

不

可

知

之

損

失

乃

至

及

身

揮

霍

子

孫

享

用

之

財

富

一

一

轉

嫁

於

我

食

鹽

之

黔

人

目

前

鹽

價

又

由

八

九

兩

漲

至

十

數

兩

貴

州

西

南

各

縣

每

鹽

一

斤

値

價

五

六

角

甚

至

一

元

一

斤

鹽

價

之

貴

甲

於

全

球

天

地

間

不

公

不

法

之

事

孰

有

甚

於

此

者

我

黔

人

爲

解

除

痛

苦

計

誓

以

死

力

與

此

類

奸

商

婪

吏

拚

存

亡

不

達

目

的

不

已

爰

於

九

月

七

日

成

立

貴

州

全

省

民

衆

反

對

鹽

加

價

大

會

經

衆

議

决

辦

法

四

條

如

次

︵

一

︶

川

鹽

雖

產

川

境

鑛

權

則

屬

之

國

家

以

國

產

而

供

給

國

人

不

能

聽

一

省

一

隅

之

操

縱

我

黔

人

應

呈

中

央

懇

將

川

省

鹽

務

照

世

界

通

例

曁

　

總

理

遺

教

收

歸

中

央

管

理

如

中

央

以

戰

事

之

故

不

暇

及

此

擬

請

明

令

將

產

鹽

地

面

暫

劃

歸

食

鹽

之

各

區

域

共

管

請

中

央

派

一

大

員

監

督

之

免

有

偏

倚

之

弊

大

局

平

靖

仍

歸

國

家

︵

二

︶

前

劃

貴

州

全

省

爲

川

鹽

銷

場

本

以

川

鹽

款

項

協

黔

爲

抵

補

自

民

元

起

川

協

不

至

貴

州

已

無

專

銷

川

鹽

之

理

由

我

黔

省

民

衆

應

要

求

本

省

政

府

取

銷

川

岸

專

銷

開

放

滇

粤

淮

鹽

入

境

俾

得

自

由

競

賣

黔

人

得

擇

廉

價

者

購

食

︵

三

︶

我

黔

人

立

凑

巨

資

聘

請

鑛

業

專

家

勘

察

前

此

發

現

鹽

苗

從

事

開

採

以

期

根

本

解

决

︵

四

︶

電

請

川

省

當

局

取

銷

種

種

非

法

名

目

曁

所

加

鹽

稅

及

鹽

價

並

嚴

厲

懲

辦

違

法

病

民

之

鹽

吏

奸

商

如

不

達

請

誓

絕

川

鹽

貿

易

卽

全

體

淡

食

亦

非

所

惜

吾

黔

地

雖

邊

遠

人

則

淳

樸

非

素

昔

好

事

者

比

我

中

央

政

府

制

止

反

動

宵

作

正

亟

優

勞

原

不

應

以

無

關

全

局

之

務

絮

凟

鈞

聽

徒

以

迫

於

自

救

失

此

不

圖

後

患

愈

烈

伏

懇

我

　

國

民

政

府

俯

恤

黔

民

痛

苦

電

令

川

省

當

局

取

消

一

切

加

價

名

目

嚴

懲

違

法

病

民

之

四

川

鹽

運

使

並

收

囘

四

川

鹽

務

逕

由

中

央

直

接

管

理

俾

川

黔

兩

省

民

衆

得

一

平

等

待

遇

不

特

黔

民

受

無

疆

之

賜

而

川

省

歷

年

糾

紛

亦

將

緣

此

而

解

矣

查

總

理

民

生

主

義

節

制

資

本

與

平

均

地

權

並

重

不

意

自

稱

靑

天

白

日

旗

幟

下

之

四

川

竟

有

此

襲

用

帝

國

主

義

故

智

以

經

濟

侵

略

鄰

省

之

官

商

尙

祈

各

省

同

志

主

張

公

道

口

誅

筆

伐

以

戢

其

損

同

胞

利

自

己

之

陰

謀

不

勝

馨

香

膜

拜

之

至

貴

州

全

省

民

衆

反

對

川

鹽

加

價

大

會

叩

陽

印

︵

民

國

十

九

年

九

月

七

日
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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